海宁中国家纺城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现对你公司推荐的海宁中国家纺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提出反馈意见，请你公司在30日内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提供书面回复和电子文档。若涉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请以楷体加粗标明。我会收到你公司的回复后，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再次向你公司发出反馈意见。如在30日内不能提供书面回复，请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发行监管部审核员。
一、规范性问题
1、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2012发起设立海宁中国家纺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的资金具体来源及其合法性；（2）出资的具体方式；（3）上述股东是否具有国资背景，是否应当转持股份。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1）海宁亿众家纺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的股权结构；（2）发行人股东产业基地公司、海宁供销社、宏达控股集团、亿众投资、海宁中宝、北京中家纺、远信科技、海宁建利、浙江农富、荡湾合作社的直接和间接自然人股东五年内的从业经历、现任职单位和职务、在发行人担任的职务；（3）发行人的机构股东的直接和间接自然人股东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本次申请发行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工作人员是否存在亲属关系或其他关联关系；（4）发行人所有直接和间接股东是否存在以委托持股或信托持股等形式代他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行为，保荐机构、其他中介机构及负责人、工作人员是否直接或间接持股。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说明上述问题的核查方式方法、核查过程、核查范围和所取得的证据等。

2、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未将宏达控股集团认定为控股股东的依据和合理性及宏达控股集团、北京中家纺股份锁定承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请披露发行人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3、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产业基地公司、海宁供销社控制和参股企业实际从事的业务，说明其业务与发行人业务是否相同或相似，是否具有上下游关系，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4、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宏达控股集团具体情况，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比照实际控制人的标准详细披露其信息，包括但不限于：（1）宏达控股集团股权结构历史沿革及其实际控制人变化情况；（2）宏达控股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所控制和参股的企业的具体情况；（3）宏达控股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所控制和参股的企业实际从事的业务，是否从事与发行人相同或相似，是否具有上下游关系，是否保留与发行人业务相关的资产。

5、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装饰城公司、原料交易中心公司、被面市场企业具体情况，并严格比照发行人的标准进行披露。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收购后装饰城公司、原料交易中心公司、被面市场企业保留的资产和业务；（2）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原装饰城公司、原料交易中心公司和被面市场企业的其他交易情况。

6、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目前是否尚存在关联方租赁发行人商铺的情形；（2）对于未来关联方租赁发行人商铺，是否存在相关安排。

7、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发行人出售科技产业园厂房、国贸中心商务楼的具体情况及原因；（2）（2）除租赁商铺外，发行人所拥有的其他房产情况，是否建设酒店、公寓等附属设施；（3）发行人是否存在其他出售房产的行为；（4）发行人将来是否出售商铺及其他房产。

8、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2015年8月北京中家纺将发行人0.15%股份（对应公司股份数15万股）转让给李竹的原因；（2）李竹五年内的从业经历、现任职单位和职务、在发行人担任的职务；（3）李竹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本次申请发行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工作人员是否存在亲属关系或其他关联关系；（4）李竹是否存在以委托持股或信托持股等形式代他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行为，保荐机构、其他中介机构及负责人、工作人员是否直接或间接持股；（5）郭建伟其他继承人对郭丁力继承郭建伟所持发行人股份是否存在异议。

9、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直接、间接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报告期内与发行人是否存在交易。

10、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报告期内控股股东、控股股东的母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接、间接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与发行人是否存在交易。

11、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报告期内与发行人持股5%以上的自然人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间接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报告期内与发行人是否存在交易。

12、请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发行人是否存在欠缴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的具体情况，如存在，请说明形成的原因并分析欠缴部分对发行人财务指标的影响。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下述问题发表核查意见：（1）发行人是否已为符合条件的全体员工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2）如存在欠缴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请说明该情形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及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障碍，并请发行人提出明确的处理措施并予以披露。

13、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人员对外投资、兼职的企业报告期内与发行人是否发生交易；（2）石桂峰涛担任发行人的独立董事，是否符合中组部以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相关规定。

14、招股说明书对募投项目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请在显著位置提示投资者注意该类信息为预测性信息及其存在的风险。请保荐机构对预测性信息的合理性进行核查。

15、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发行人股东中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该基金是否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并发表专项核查意见。

16、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浙江嘉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注销的原因；（2）报告期内其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17、请保荐机构核查沈士联盟工业区标准厂房的投资规模和进展情况，与招股说明书描述的主营业务“布艺市场的经营和管理”之间的关系。

18、招股说明书披露，2012年发行人分别收购装饰城公司、原料交易中心公司、被面市场企业相关土地房产情况。（1）请发行人补充披露资产收购的交易背景、交易原因、交易方式、资产情况、定价公允性、转让价款的支付情况等；（2）请会计师说明资产重组的会计处理方法，相关会计处理方法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提供相关依据；（3）请保荐机构对发行人资产重组是否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3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表专项意见。
19、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存在资金拆借往来。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频繁发生关联方资金拆入、拆出的具体原因、发生时间、发生金额、利率及定价公允性、用途、还款时间、还款资金来源、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2）结合现金流量表的相关科目，说明拆借资金是否完全归还，以及内部控制对关联方资金往来的规范措施；（3）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对上述事项及资金往来的合法合规性、发行人内控制度是否有效、公司治理是否完善发表核查意见。
20、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客户主要为市场经营商户，分布较为分散，在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向单个客户租赁金额超过营业收入总额1%的情形。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按照合同金额的分布情况，分类列示不同金额范围的客户结构；（2）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进一步核查客户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高管、核心技术人员及其他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并发表明确的核查意见。
21、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供应商为通过招标方式确定的市场建设施工单位，前五大供应商占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96.60%、72.00%、83.19%和81.93%。请发行人在“业务与技术”章节中补充披露：（1）按照各个工程项目，细化披露报告期各工程项目的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供应商名称、采购内容、采购金额和占比情况，并分析主要供应商采购金额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2）报告期各期主要供应商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时间、注册资本、股权结构、营业范围、经营规模等情况；（3）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就采购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与供应商关联关系方面进行详细核查，说明核查程序、核查手段、核查范围及核查结论，并发表明确的核查意见。

22、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5,343.93万元、7,910.04万元、12,610.67万元及6,857.23万元，净利润分别为1,615.93万元、3,111.83万元、6,112.57万元及4,142.02万元。（1）请发行人结合收入结构、各市场区块毛利率、期间费用率等变动情况，进一步披露分析营业收入与扣非后净利润变动的匹配关系；（2）请发行人披露各个市场区块的收入确认方法、依据、时点及销售结算方式，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和销售结算方式，对比分析发行人收入政策的合理性，请会计师说明发行人收入确认方法、依据和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3）请发行人披露不同经营模式下公司与客户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签订合同的期限，如属于一年一签，详细分析公司同客户交易的可持续性，维护客户稳定性所采取的具体措施；（4）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与预收款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等科目之间的匹配关系，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对收入真实性的核查程序、核查方法、核查依据和核查结论，并发表明确的核查意见。

23、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分别为1,027.16万元、1,964.31万元、3,320.71万元和1,678.20万元，主要为投资性房地产折旧摊销，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分别为80.78%、75.17%、73.67%和75.53%。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分析并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国贸中心、家纺装饰城、被面装饰布市场、原料交易中心及联托运市场五个市场区块每个楼层的租金收入、入住率、建筑面积、实际可租赁建筑面积、实际可租赁实用面积、每平米建筑面积租金价格、每平米实用面积租金价格；（2）报告期内各个市场区块主营业务成本的明细构成、金额占比及单位平米的成本情况，分析成本结构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与营业收入变动的匹配情况，说明各区块产品成本的归集与分类核算方法；（3）结合单位租金收入变化、单位成本变化及毛利结构变化等相关因素，进一步量化分析国贸中心、家纺装饰城、被面装饰布市场、原料交易中心及联托运市场各个市场区块毛利率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及各市场区块毛利率的变动对综合毛利率波动的敏感性分析；（4）结合业务规模、产业特点、经营模式、成本结转方式、折旧摊销政策、人工成本等因素，进一步分析毛利率大幅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就上述问题逐项核查，说明核查程序、核查方法、核查依据和核查结论，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24、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内公司期间费用金额1,260万元、1,440.51万元、1,944.33万元和1,409.30万元，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3.59%、18.21%、15.42%和20.55%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结合期间费用率的同行业对比情况和行业经营特征，进一步披露各项明细费用的波动情况、原因及同行业对比情况，说明主要期间费用项目的变化与生产经营规模变化、销售增长、实际业务发生情况是否具有一致性；（2）期间费用中职工薪酬与业务规模、人员数量及工资变动的关系，解释变动原因；（3）期间费用中折旧及摊销费用的变动与非流动资产波动的关系，解释变动原因及合理性；（4）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上述情况，说明期间费用的完整性和期间费用率的合理性，并发表明确的核查意见。

25、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外收入分别为154.96万元、463.01万元、3,202.66万元及3,032.55万元，其中，公司取得的各类政府补助分别为152.17万元、459.52万元、3,183.41万元及289.15万元，2016年1-6月处置固定资产收益为2,730.30万元，为公司出售国贸中心商务楼部分房产获得的收益。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中补充披露：（1）请完整说明和披露发行人获得政府补助资金的会计核算政策和核算流程；报告期政府补助的获取原因、主要内容、确认依据（政府层级）、到账时间和款项来源，计入递延收益的划分依据及相应金额，与公司实际经营业务是否相匹配，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和损益核算的影响；（2）非流动资产处置的交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背景及原因、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相关房产的账面价值、评估价值、交易对价，款项支付进度、会计处理及收益确认时点等；（3）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详细核查政府补助、资产处置损益等来源与合法性，补充说明发行人对上述事项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经营成果对政府补助、税收优惠、资产处置损益等是否存在重大依赖，井发表明确意见。

26、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34,058.00万元、23,596.42万元、2,074.69万元和2,150.83万元，净利润分别为1,615.93万元、3,111.83万元、6,112.57万元和4,142.02万元。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结合预收账款、其他非流动负债等科目的变动情况，量化分析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报告期营业收入规模变化、收款模式调整及预收款项和其他非流动负债等科目各期增减变动情况，进一步对比分析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和净利润差异较大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3）支付给职工的现金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流量与应付职工薪酬、期间费用和成本的勾稽关系和归集情况，说明其变动原因；（4）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的具体情况，与相关报表科目的勾稽情况；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所形成的具体资产情况，以及与相关报表科目的勾稽情况；（5）收到、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的明细情况及变动原因；（6）请发行人分析说明各报告期大额现金流量变动项目的内容、发生额，是否与实际业务的发生相符，是否与相关科目的会计核算勾稽。请保荐机构、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二、信息披露问题

27、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内发行人货币资金余额分别为8,309.14万元、11,602.10万元、12,508.58万元和3,228.02万元，占流动资产的68.86%、97.84%、64.13%及26.51%。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量化分析货币资金变动与预收账款、其他非流动负债及银行借款等科目之间的匹配性；（2）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的货币资金水平，补充说明发行人货币资金余额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特征；（3）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补充说明对以下事项执行的核查程序：货币资金管理制度及相关内部控制审计和执行的有效性，是否存在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占用资金的情况，是否存在无业务背景转移资金或出借银行账户的情况，并发表核查意见。 

28、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0万元、0万元、363.94万元及559.43万元。请发行人结合租赁模式和收款方式补充披露从2015年开始产生应收账款的原因，相关交易的具体情况以及会计处理的适当性。

29、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的其他流动资产均为预收租金缴纳的各项税金，各期末其他流动资产分别占流动资产的0.00%、1.15%、33.34%及67.05%。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2013年和2014年发行人其他流动资产中不存在预收租金缴纳营业税、房产税的原因及合理性，2015年开始预收租金缴纳营业税、房产税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预收账款和其他非流动负债，量化分析预收租金缴纳营业税、房产税金额的准确性；（3）说明营业税、房产税的纳税时点与收入确认时点之间的差异情况。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对以上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的核查意见。

30、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各期末投资性房地产占非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39.87%、84.69%、77.20%及73.65%，在非流动资产中所占比重最大。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和摊销计提的过程、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和无形资产累计摊销计提的过程，请会计师说明是否存在应计提折旧及摊销未计提或未足额计提的情况，同时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说明发行人折旧及摊销计提政策的适当性、比例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2）量化分析投资性房地产与在建工程、无形资产之间的结转情况，固定资产与在建工程之间的结转情况；（3）在建工程中沈士联盟工业区项目的基本情况、投资总额、历年投入成本、建设进度及预计完工时间等；（4）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发行人在建工程成本归集的真实性，是否存在利息费用资本化的情况，是否存在将日常费用确认到在建工程成本的情况；（5）固定资产清理中小商品市场地块的房屋及地面附着物（大桥路88号）的具体情况，包括资产的原值、累计折旧摊销及账面价值，交易背景、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及目前的进展程度等；（6）说明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的资产可变现净值确认依据，是否存在应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未足额计提的情况。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对以上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的核查意见。

31、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余额较大。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报告期内银行借款的变动明细、借款主体、偿还、利息支付情况，说明其与筹资活动现金流、财务费用的勾稽关系，说明其核算是否准确以及对发行人的影响。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的核查意见。

32、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发行人应付账款分别为3,678.45万元、12,965.36万元、7,451.95万元及1,772.01万元，占流动负债的比例分别为25.30%、44.58%、29.67%及9.53%。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报告期应付账款的主要构成、欠款对象、欠款期限及期后支付情况等；（2）发行人是否存在较大的应付账款偿付压力，说明公司应付账款各期变化与采购金额的变化是否匹配；（3）请保荐机构、会计师结合业务合同的执行、期后付款、相关现金流量项目的变化，核查应付账款逐期增长的合理性，并结合其他负债情况，对发行人的整体偿债能力明确发表意见。

33、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营业场所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接受消防检查并取得相关消防部门的批准文件。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说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是否发生安全事故，是否为重大安全事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是否需要申请《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等批准文件，及目前的申请进展情况；请会计师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足额计提安全生产费用和预计负债，并发表明确的核查意见。

34、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预收款项主要系预收租赁款，报告期内预收款项余额分别为6,977.97万元、10,064.52万元、11,748.00万元及10,234.64万元，在流动负债中所占比重最大；公司其他非流动负债主要包括收取的国贸中心与家纺装饰城二楼摊销期限在一年以上的承租权费及固定租金、国贸中心商务楼认购款及科技园公司沈士联盟工业区标准厂房认购款，报告期内其他非流动负债余额分别为27,943.07万元、43,254.17万元、47,851.35万元及49,175.16万元，在非流动负债中所占比重最大。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进一步说明收款模式、预收款比例和时点、收款模式在报告期是否发生变化；承租权费、固定租金的具体内容、收款模式、承租期限、固定租金占总租金的比例、收取时点；（2）报告期内各月末预收账款余额、其他非流动负债余额的明细情况及变动原因（重点分析各报告期末前后数月的变动原因），预收款项、其他非流动负债的付款账户与租户、购房户的对应情况，是否存在收款金额与合同约定不一致的情况，是否存在租金延后支付的情况；（3）其他非流动负债中承租权费和固定租金转入预收款项的结转方法和结转金额的确认依据，预收款项结转营业收入的结转方法和结转金额的确认依据，说明营业收入与预收账款、其他非流动负债等报表项目之间的勾稽关系；（4）商务楼和厂房认购款的收款模式、收款比例和结转时点等情况。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就上述问题逐项核查，说明核查程序、核查方法、核查依据和核查结论，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35、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各期末应交税费分别为884.11万元、1,498.67万元、2,310.66万元及1,162.79万元。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报告期各项应交税费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2）说明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补缴、追缴税金和处罚，及其他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事项；（3）解释房产税、营业税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房产税、营业税的各期变动和勾稽关系是否合理，是否符合相关规定；（4）核对公司房产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的期初应交税额、本期计提数、实际缴纳税额、期末应交税额，并说明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相关项目之间的勾稽关系。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36、请发行人进一步分析披露报告期内发行人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及资产周转率等财务指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产生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37、请保荐机构详细核查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说明招股说明书中是否充分披露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的信息。
38、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由公司举办、经营和管理的‘海宁家纺装饰城’和‘海宁家纺城国际贸易中心’是全国领先的布艺专业市场之一”。请保荐机构核查上述表述是否具有充分的依据。
39、请在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所有引用数据的具体来源，并请保荐机构核查引用数据及其来源的权威性，说明数据是否公开、是否专门为编写本次招股说明书而准备以及发行人是否就获得此数据支付费用或提供帮助。请勿使用定制的或付费的报告、一般性网络文章或非公开资料等缺乏权威性的数据。

三、与财务会计资料相关的问题

40、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专项说明就申请文件所申报的原始财务报表是否为发行人当年实际向税务局报送的报表所履行的核查程序及取得的证据，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专项说明申请文件所申报的原始财务报表所列示的收入及净利润数据与当年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之间的差异，若有重大差异，应专项说明原因。
41、请发行人补充说明近三年比较期间数据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报表项目的具体情况，分析变动的原因及依据；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对其合理性及变动依据是否充分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四、其他问题
42、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指引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业务的性质，请发行人说明所属行业划分的依据及合理性。
43、请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公司员工薪酬制度、各级别、各类岗位员工收入水平、大致范围及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比较情况，公司未来薪酬制度及水平变化趋势。
44、请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对照证监会公告[2012]14 号《关于进一步提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关问题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3]46号《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中与盈利能力相关的信息披露指引》的要求，逐项说明有关财务问题及信息披露事项的解决过程和落实情况，发表明确的结论性意见。

45、请补充说明本次申报招股说明书与前次申报招股说明书的差异并说明原因、前次发审委意见落实情况、相关中介机构变更的原因。（如有）




